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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114年托嬰中心訪視輔導暨評鑑 第四季10-11月訪視成果 

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「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工作指引」，按季辦理本市托嬰

中心實地訪查，第四季訪視起訖為114年10月20日至114年11月28日，訪視托嬰中心家

數共計142家次，進階訪視86家、基礎訪視56家。 

今年度將基礎指標調整為 A、B 版本，第一三季使用A 版；第二四季使用 B 版。

以下將依據基礎訪視與進階訪視，針對「教保品質」及「衛生保健與安全維護」等訪

視指標，呈現各項達成率並說明未通過之原因。 

B版基礎訪視輔導表(教保品質、衛生保健與安全維護) 

項目 

選項 
指標內容 

本季執行 

達成率 
不通過說明 

教1-5 視嬰幼兒發展設計活動，提供適齡適性的自由探索與學習活動，並隨時修正。 

托育評鑑2-5-4 

教1-5 

1  
每位嬰幼兒待在床、座椅、圍欄內或其他拘束其活

動之設備的時間不超過八分鐘。 
96% 

托兒在躺椅睡眠的時間超

過8分鐘、用餐時間久坐。 

2  提供嬰幼兒粗大動作的發展活動與經驗。 100%   

3  提供嬰幼兒精細動作的發展活動與經驗。 100%   

4  

提供嬰幼兒感官(視、聽、嗅、味、觸)操作與探索

活動與經驗，包含：音樂、藝術、生活具體實物

等。 

100%   

5  

提供嬰幼兒語言發展的活動與經驗(例如：動作或發

生的事件、對話、指物命名、說故事、繪本共讀

等)。 

98% 無提供繪本共讀。 

6  提供嬰幼兒扮演遊戲的活動與經驗。 91% 

未提供托兒扮演遊戲活動

與經驗，現場教玩具以木

頭鑲嵌玩具為主。 

7  提供嬰幼兒生活自理學習的活動與經驗。 96% 
應提供生活自理學習的活

動與經驗。 

教1-6 提供有利於嬰幼兒各領域發展，且符合嬰幼兒能力和興趣、足量、安全的教、玩具和教材，並定期清

潔維護。★托育評鑑2-4-1～★托育評鑑2-4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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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1-6 

1  

購置之各式教玩具材料，符合安全檢驗標準(如：

ST、CE、GS、CNS等)，狀況良好無破損、無掉漆，

並備有教玩具清冊。 

★托育評鑑2-4-1 

80% 

教玩具與藝術材料相關指

標未符合要求(使用不符合

年齡之藝術材料)；教玩具

清冊及安全檢驗標章未建

置完成；部分教具未見檢

驗證明或相關文件及無法

確認其材質安全性與合法

性。 

2  

可拆解組合或非固定之玩具材料(如：串珠），直徑

大於三.五公分或長度大於六公分。★衛生評鑑3-9-

4 

95% 
教玩具(棉球、毛球、義大

利麵)尺寸小於3.5公分。  

3  

嬰幼兒可單獨操作之玩具，管線或繩子的長度不超

過十五公分；超過十五公分者，須在托育人員陪同

下操作，平時收納於嬰幼兒不易取得的地方。 

98% 玩具繩超過15公分。 

4  玩具電池盒以螺絲釘鎖緊，使電池牢固不易取出。 100%   

5  

提供符合嬰幼兒發展的感官教玩具（或操作性材

料），且每位嬰幼兒同時有數種不同感官類型（例

如抓握、套、盛、倒…等）之教、玩具可選擇。 

98% 無倒工教玩具供選擇。  

6  

提供符合嬰幼兒發展的小肌肉教玩具，且種類與數

量充足至少達到收托嬰幼兒人數之三倍，可以滿足

所有嬰幼兒同時使用的需求。 

91% 教玩具數量未達。 

7  

提供適合嬰幼兒發展需求的語文教玩具或材料，包

含：繪本(圖畫書)或實物圖片等，且種類與數量充

足至少達到收托嬰幼兒人數之三倍，可以滿足所有

嬰幼兒同時使用的需求。 

91% 繪本數量不足。 

8  塑膠玩具鏡面，材質不易破損且無尖銳邊緣。 100%   

教1-6 提供有利於嬰幼兒各領域發展，且符合嬰幼兒能力和興趣、足量、安全的教、玩具和教材，並定期清

潔維護。★托育評鑑2-4-1～★托育評鑑2-4-4 

教1-6 

9  使用鈍頭剪刀，不用時收納於安全處。 100%   

10  
各類收納盒外表乾淨，且無銳利邊緣、突出物、破

損、接合處裂開等狀況。 
100%   

11 圖畫書材質不易褪色，外表乾淨，狀況良好堪用。 100%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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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1-7 托育人員給予嬰幼兒積極正向的語言和態度，並引導嬰幼兒正向的社會互動。 

★托育評鑑2-6-1 

教1-7 

1  

托育人員能對嬰幼兒的情緒及需求（例如：哭聲、

肢體表情、發出的聲音），配合微笑、語言與肢體

動作予以正向的回應。 

100%   

2  

托育人員能依嬰幼兒的個別需求，適時給予協助及

鼓勵，讓嬰幼兒有機會選擇並從事自由或個別活

動。 

100%   

3  
托育人員能對嬰幼兒示範或引導正向的人際互動，

鼓勵參與社會性或團體遊戲，促進社會發展。 
96% 正向語言和態度未見。 

4  
托育人員能使用正向的態度及行為引導技巧，培養

嬰幼兒良好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習慣。 
96% 

引導正向的社會互動未

見。 

5  
每位嬰幼兒能與托育人員或其他嬰幼兒互動，以及

有一起從事社會性遊戲或活動的機會。 
100%   

教1-8 提供家長嬰幼兒生活作息與學習成長紀錄，促進家長與托育人員在嬰幼兒照護服務上的合作。★托育

評鑑2-7-3 托育評鑑2-7-4 托育評鑑2-8-1 

教1-8 

1  托育人員協助家長瞭解嬰幼兒的發展和學習情形。 100%   

2  邀請家長成為托嬰中心的合作夥伴。 98% 新立案機構尚未執行。 

衛2-4 危機事件處理紀錄完整。行政評鑑1-10-1、行政評鑑1-10-2 

衛2-4 

1  
備有個別嬰幼兒危機事件聯繫方式。張貼(或放置)

鄰近醫院、社會局處、警消等電話於明顯處。 
96% 

未備有嬰幼兒個別聯繫方

式及張貼其他緊急聯絡電

話。 

2  訂定緊急事故處理流程及記錄表格，且紀錄完整。 93% 未有記錄表格或紀錄。 

衛2-5 托育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應具備危機事件處理知能，且能確實依相關規定執行危機事件通報流程。評

鑑衛生3-2-1評鑑衛生3-2-2 

衛2-5 

1  

嬰幼兒發燒時依標準流程處理與通報。(建議要書面

文字並要求托育人員知曉)衛生評鑑3-2-1、衛生評

鑑3-2-2 

98% 未有發燒處理流程。 

2  危機事件處理紀錄完整。行政評鑑1-10-2 89% 未有危機事件處理紀錄。 

3 

托育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應具備危機事件處理知

能，且能確實依相關規定執行危機事件通報流程。

行政評鑑1-10-2 

95% 未有危機事件流程。 

衛2-6 環境安全維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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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2-6 

1  

所有人員均清楚緊急應變流程、自身自衛消防編組

任務、緊急疏散方式及避難逃生路線，並了解避難

空間之規劃安排。 

100%   

2  提供落實消防演練之書面紀錄。 98% 未有消防演練書面記錄。 

3  

管理權人平時應維護消防安全設備，定期辦理消防

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，並有平時檢查及檢修申報紀

錄。 

98% 未有消防申報記錄。 

4 
檢查插頭、插座及延長線之外觀、負荷量、發燙、

綑綁或重物輾壓 。 
100%   

5 注意用火與瓦斯安全。 100%   

6 確認逃生的通道、門無堆置任何雜物，保持淨空。 100%   

衛2-7 檢查插頭、插座及延長線之外觀、負荷量、發燙、綑綁或重物輾壓。★評鑑衛生3-9-4 

衛2-7 

1 無塵埃、固定不搖晃，且外觀完整無破損。 100%   

2 
同一插座無同時加插負荷電量大的電器(如微波爐、

烤箱、冰箱、加熱爐、洗衣機、烘衣機、電熱器等) 
100%   

3 
延長線無發燙或異味，延長線無捲曲綑綁或重物輾

壓。 
100%   

衛2-8 注意用火及瓦斯安全。 

衛2-8 

1 

瓦斯桶應設置於室外或屋外，應固定防止傾倒，使

用完畢應即關閉。惟111年6月30日前既有建築物，

如設置於室內者，應保持通風且避免日光直射，並

加裝安全裝置(如自閉裝置或超流遮斷裝置)。  

100%   

2  
瓦斯爐應具有熄火安全裝置、溫度感知功能或使用

時間異常遮斷裝置。 
99% 

無熄火安全裝置、溫度感

知功能或使用時間異常遮

斷裝置。 

3  

如使用瓦斯熱水器，應依通風條件，選擇正確型式

熱水器；屋外式熱水器要裝在屋外通風處，通風不

良場所要選用有強制排氣功能的熱水器。 

100%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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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階訪視輔導表(教保品質、衛生保健與安全維護) 

項目     

選項 
指標內容 

本季執行 

達成率 
不通過說明 

教1-1 作息安排 

教 

1-1 

1  
依照嬰幼兒發展，訂有適齡之一日作息流程，確實依

作息表進行活動。(檢視作息表)。托育2-5-1 
99% 

現場未見各班作息表，

無法確認其依作息流程

執行。 

2  
觀察活動至少30分鐘，且嬰幼兒之情緒與托育人員互

動佳。 
100%   

3  觀察各區域師生配置比例。 100%   

4  

觀察餵食方式(六個月至一歲已開始練習自己用餐，

一歲以上幼兒能自行用餐)、入睡安排(全中心採仰

睡、注意光線、睡眠狀態、棉被不蓋住口鼻並宣導，

檢視寶寶日誌)、訂有接送時間並公告。 

托育2-3-1、2-3-2 

92% 

托兒睡姿(趴睡、側睡)

不符合規範；睡眠設備

或環境不當(睡在安撫

椅上、燈光未適度調

整)；使用不安全睡眠

方式(包裹、穿著蝴蝶

衣等)或部分機構現場

未見睡眠安全措施，無

法確認是否依規定執

行。 

教1-2 教保活動計劃與執行。托育2-5-4 

教1-2 

1  
訂有嬰幼兒或班級之教保活動設計。(托嬰中心教保

活動指引) 
99% 無教保活動設計。 

2  
觀察教保活動執行方式（個人/小組/團體），並能嬰

幼兒狀況做調整(檢視環境規劃)。 
100%   

3  

現場觀察托育人員之口語引導(語氣和緩且用詞指令

具體)、示範技巧、情緒掌握、時間控制、場地安排

(各活動區安全性佳、光線充足)、教具資源(符合人

數操作)、活動室布置、回應個別需求……等。 

100%   

教1-3 托育人員與嬰幼兒互動★托育2-6-2 

教1-3 

1  

觀察托育人員使用正向語言，配合微笑及肢體語言與

嬰幼兒互動、在適當時機給予擁抱，建立安全依附關

係與情緒支持。 

100%   

2  

托育人員能透過活動設計及行為技巧，教導嬰幼兒生

活常規與自理能力，並透過示範及引導協助嬰幼兒發

展同儕關係。 

100%   

教1-4 親師互動與托育日誌撰寫★托育2-7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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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1-4 

1  

檢閱托育日誌，內有詳實紀載嬰幼兒當日飲食/排便/

睡眠/情緒/健康等紀錄、學習成長檔案或其他與家長

互動之文件，注意資訊之豐富完整度及親師互動適

宜。 

100%   

2  
觀察（或詢問）接送時間家長交代事項之交接與落實

方式，確實執行並留有紀錄。 
100%   

3  
詢問托育人員其親師互動策略，可透過日誌/電話/通

訊軟體/當面互動等。 
100%   

教1-5 嬰幼兒發展評估與輔導。★衛生3-1-2 

教1-5 

1  

檢閱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有無落實執行，每季依照月

齡完成檢核表施測，中心須將結果通知家長並簽名留

有紀錄。 

97% 
未落實填寫高危險因

子。 

2  

檢視發展異常嬰幼兒的輔導策略及後續追蹤輔導適

宜，針對篩檢結果異常之嬰幼兒，須提供個別晤談並

留有紀錄。 

99% 
未有異常後續追蹤紀

錄。 

3  
盤點早期療育資源、建立轉介輔導機制，了解早期療

育的分布並向家長宣導。 
99% 

未向家長宣導早療資

源。 

教1-6 親職教育★托育2-7-3、2-7-4 

教1-6 1  

托育人員協助家長瞭解嬰幼兒的發展和學習情形。 

(提供家長手冊/每季提供嬰幼兒發展檢核資料/成長

紀錄/行事曆/電訪記錄表/寶寶手冊…) 

100%   

衛2-1 有明確託藥流程，依照正確程序給藥，紀錄完整。★衛生3-3-2、3-3-1 

衛2-1 1  

訂有明確的託藥流程，由托育人員或專人依照給藥委

託書(託藥單)正確給藥且安全存放，有完整餵藥記錄

並告知家長。 

99% 
未能落實三讀後再協助

用藥。 

衛2-2 危機事件處理紀錄完整。行政1-10-1 

衛2-2 
1  

備有個別嬰幼兒危機事件聯繫方式。張貼(或放置)鄰

近醫院、社會局處、警消等電話於明顯處。 
100%   

2  訂定緊急事故處理流程及記錄表格，且紀錄完整。 99% 未有紀錄。 

衛2-3托育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應具備危機事件處理知能，且能確實依相關規定執行危機事件通報流程。行

政1-10-2 

衛2-3 

1  
嬰幼兒發燒時依標準流程處理與通報。(建議要書面

文字並要求托育人員知曉) 
99% 發燒流程待更新。 

2  危機事件處理紀錄完整。 99% 未有紀錄。 

3 
托育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應具備危機事件處理知能，

且能確實依相關規定執行危機事件通報流程。 
100%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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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2-4 環境安全維護。 

衛2-4 

1  

所有人員均清楚緊急應變流程、自身自衛消防編組任

務、緊急疏散方式及避難逃生路線，並了解避難空間

之規劃安排。 

99% 未有自衛消防編組。 

2  提供落實消防演練之書面紀錄。 100%   

3  
管理權人平時應維護消防安全設備，定期辦理消防安

全設備檢修及申報，並有平時檢查及檢修申報紀錄。 
100%   

4 
檢查插頭、插座及延長線之外觀、負荷量、發燙、綑

綁或重物輾壓 。 
100%   

5 注意用火與瓦斯安全。 100%   

6 確認逃生的通道、門無堆置任何雜物，保持淨空。 100%   

衛2-5 檢查插頭、插座及延長線之外觀、負荷量、發燙、綑綁或重物輾壓。 

衛2-5 1 無塵埃、固定不搖晃，且外觀完整無破損。 100%   

衛2-5 檢查插頭、插座及延長線之外觀、負荷量、發燙、綑綁或重物輾壓。 

  

2 
同一插座無同時加插負荷電量大的電器(如微波爐、

烤箱、冰箱、加熱爐、洗衣機、烘衣機、電熱器等) 
100%   

3 
延長線無發燙或異味，延長線無捲曲綑綁或重物輾

壓。 
100%   

衛2-6 注意用火及瓦斯安全。 

衛2-6 

1 

瓦斯桶應設置於室外或屋外，應固定防止傾倒，使用

完畢應即關閉。惟111年6月30日前既有建築物，如設

置於室內者，應保持通風且避免日光直射，並加裝安

全裝置(如自閉裝置或超流遮斷裝置)。 

100%   

2  
瓦斯爐應具有熄火安全裝置、溫度感知功能或使用時

間異常遮斷裝置。 
99% 

無熄火安全裝置、溫度

感知功能或使用時間異

常遮斷裝置。 

3  

如使用瓦斯熱水器，應依通風條件，選擇正確型式熱

水器；屋外式熱水器要裝在屋外通風處，通風不良場

所要選用有強制排氣功能的熱水器。 

100%   

 


